
东至县应急管理局2022版行政权力运行流程图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时间：2022 年12月6日

一、行政许可类	

1、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流程图

	项目单位申报

材料不全、不合法定
形式，出具一次性补正材料通知

行政审批办公室审核，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政务中心窗口受理
不属于受理范围的，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依法应当听证的事项或认为需要听证的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审批事项，县应急管理局应当向社会公告，组织听证；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权利
县应急管理局发现核准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应告知利害关系人，申报单位和利害关系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县应急管理局应听取申报单位和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行政审批办公室承办，局领导批准





10个工作日内核准项目





窗口书面告知项目单位


承办机构：行政审批办公室    
服务电话：0566-3321212
监督电话：0566-5298808






2、烟花爆竹经营许可流程图
	

材料不全、不合法定
形式，出具一次性补正材料通知
行政审批办公室审核，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政务中心窗口受理
不属于受理范围的，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





依法应当听证的事项或认为需要听证的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审批事项，县应急管理局应当向社会公告，组织听证；利害关系人享有要求听证权利
县应急管理局发现核准事项直接关系他人重大利益的，应告知利害关系人，申报单位和利害关系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县应急管理局应听取申报单位和利害关系人的意见

行政审批办公室承办，局领导批准




	20个工作日内核准项目




窗口书面告知项目单位






承办机构：行政审批办公室    
服务电话：0566-3321212 
监督电话：0566-5298809







3、 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流程图
（适用第3项-5项权力）
申请人提出申请


业务股室进行审查

材料符合要求

作出批复的决定，并书面告知申请人
材料不符合要求的通知补齐材料（5个工作日）


承办机构：基础股
服务电话：0566-3321212 
监督电话：0566-5298809


2、 行政处罚类流程图（适用第6项-115项权力）

一般程序处罚流程





案件受理审查，查明案件来源，落实相关材料，制作调查询问笔录。





立案




调查取证、法制审核、行政处罚告知审批、
必要时集体讨论



制发《行政处罚告知书》并送达



依申请进行陈述申辩及听证


呈批


制发《行政处罚决定书》并送达




执行、结案


备案归档



承办机构：综合股、危化股、火灾股、减灾股、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bookmark: _Hlk22894698]服务电话：0566-5298809  5298261
[bookmark: _Hlk22894711]监督电话：0566-5298800





3、 行政强制类（适用第116项-117项权力）

查封、扣押
两名及以上执法人员执法,出示执法证件
在开展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过程中，对有根据认为不符合保障安全生产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设施、设备、器材以及违法生产、储存、使用、经营、运输的危险物品予以查封或者扣押，对违法生产、储存、使用、经营危险物品的作业场所予以查封，或者采取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查封、扣押措施，并依法作出处理决定。

执法人员制作《查封扣押决定书》《查封、扣押（场所、设施、财物）清单》, 报局主要负责人批准

30日（情况复杂的经批准延长至60日）内制作
《查封扣押决定书》，作出处理决定
送达《查封扣押决定书》,执行查封扣押决定


承办机构：综合股、危化股、火灾股、基础股、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服务电话：0566-5298808  5298261
监督电话：0566-5298800



四、其他权力类（适用第118项-123项权力）
118、应急预案的备案流程图


备案单位将验收备案材料送业务股室

业务股室将备案材料送分管领导审查



必要时组织有关人员进行现场核查
材料符合要求
材料不符合要求的通知补正材料


局领导签批




制作备案通知，业务股室备案





承办机构：综合股、危化股、火灾股、减灾股、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服务电话：0566-5298260              
 监督电话：0566-5298800






119、生产、经营非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备案流程图
业务股室
受理备案相关材料
业务股室
进行审查
材料不符合要求的通知补正材料
通知备案单位同时备案
必要时组织有关人员进行现场核查
材料符合要求

承办机构：危化股、东至经开区应急管理所、大渡口应急管理所
  服务电话：0566-5298261                 
监督电话：0566-5298800









120、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备案流程图

 备案单位将验收备案、核销材料送业务股室

业务股室将备案材料、核销送分管领导审查



必要时组织有关人员进行现场核查
材料符合要求
材料不符合要求的通知补正材料


局领导签批




制作备案、核销通知，业务股室备案




承办机构：危化股、东至经开区应急管理所、大渡口应急管理所
  服务电话：0566-8167902                 
监督电话：0566-5298800
[bookmark: _GoBack]






121、 对未依法取得安全生产批准或者验收合格的单位擅自从事有关活动予以取缔
[image: 20220625180013172003_sRI13MIc]



承办机构：综合股、危化股、火灾股、减灾股、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服务电话：0566-5298809                 
监督电话：0566-5298800










122、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流程图
本县行政区域内发生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一般事故
受县政府授权或者委托成立事故调查组，并通知公安、监察、工会等有关部门参加。邀请检察院参加
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60日内形成事故调查报告
按照县政府批复追究有关人员刑事或者行政责任，实施行政处罚
将事故调查报告报县政府批复


	 承办机构：综合股、危化股、火灾股、减灾股、基础股、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服务电话：0566-5298809                 
监督电话：0566-5298800

123、自然灾害救助对象审核流程图

由受灾群众向户籍所在社区提出申请,提供相关材料。

（村）社区自收到书面申请和完整的证明材料后当日起，在承诺的3个工作日内完成调查，并进行民主评议和公示（5个工作日）。

乡镇在收到（村）社区核实资料当日起,在承诺的3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并报县应急管理局审批。对不符合条件的,（村）社区书面通知申请人,告知原因。

提供如下材料：
1,申请书(说明受灾时间、灾害种类及损失情況);
2.《自然灾害救助对象申请表》.


经应急局审批同意后,待上级相关救助资金到位后，联合县财政局将救助资金进行打卡到户

承办机构：综合减灾和物资保障股
服务电话：0566-5298271                 
监督电话：0566-5298800

主要负责人（签字）:                     填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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